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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幼龄果园管护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近年来，我县柑橘产业发展迅速，截至2013年全县柑橘果园达35万亩，为了保障全县柑橘建设一片成功一片，对未纳入市级幼龄果园管护项目和不属于绿化长江的柑橘果园，给予促稍肥和农药等物料补助，促使幼龄柑橘尽快形成树冠，及时投产，确保全市柑橘产业稳定发展。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1、柑橘原料基地果园;

2、集中连片面积在300亩以上;

3、未享受市级幼龄果园补贴项目或不属于绿化长江柑橘带建设的幼龄果园。

（二）申报对象

柑橘业主（柑橘种植大户、农业公司或专业合作社）。

（3） 申报数量

     全县共申报2个；资金额度为47万元。

    （四）建设期限

        1年。
（五）建设内容
幼龄果园的除草、施肥、病虫防治等生产管理。

（六）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对成片幼龄果园实行促梢肥料和农药等物料补贴，每亩果园补助100元的物料；不补助果园管理产生的人工工资。

不具备管护能力的业主，在自愿的前提下，由项目所在乡镇柑橘产业发展办公司对各项目承担单位所需的农资进行汇总，统一进行肥料、农药等农资的政府采购，按生产进度将农资发放到项目承担单位，并监督农资的使用，项目资金由乡镇财政直接支付给提供农资的企业。
三、有关要求

在提供实施方案的同时，还需提供项目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一）项目业主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盖鲜章）；

（二）项目果园建设年度计划文件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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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果园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2009年度因发生疫情被销毁的果园约1.5万亩。为重新栽植果苗，恢复果园，加强生产管理，尽早结果产生效益，以减少果农的损失，保障果农的利益。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1.原市级项目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2.2009年发生柑橘疫情后销毁果园，现在疫情已经解除；

3.群众自愿，积极性高。
（二）申报对象

    忠县永农柑橘专业合作社。

（三）申报数量：

全县申报1个。

（四）建设期限：

1年。

（五）建设内容

果园园区的除杂，定植穴复线，定植穴开挖、回填，苗木栽植以及生产管理等。

（六）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项目重点支持定植穴放线的材料、定植穴开挖、苗木定植等环节；实行先建后补，完成建设任务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补助50万元。

2—3

晚熟李子果园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晚熟李子因其反季节成熟、丰产性好、销售价格高、经济效益显著等优势，发展迅速，成为我市除柑橘产业外的又一重要产业。按照《重庆市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全市将大力发展李子产业，力争到2017年把李子产业打造成为重庆市第二大水果的奋斗目标。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推动我县李子产业发展。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1.海拔700米以上，适宜种植晚熟李子；

2. 果园面积集中连片200亩以上；

3.建园业主需土地流转。

（二）申报对象

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业主。

（三）申报数量

    全县申报项目数量1个，面积200亩。

（四）建设期限

     1年。
（五）建设内容

李子园的道路及水池等基础设施建设，果园改土（含有机肥做底肥）、良种李子苗木及栽植。

（六）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项目补助标准为每亩果园补助1500元，主要支持李子园的基础设施、定植穴开挖、良种李子苗木购买等环节。采取先建后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本项目最多补助30万元。

三、有关要求

在提供实施方案的同时，还需提供项目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一）土地流转合同（盖鲜章）；

（二）申报时，应将李子果园范围勾绘在1:1万的地形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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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果园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全县的老柑橘果园尽管经过近年来的连续改造，仍然还有较大面积成年果园的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管护不便等问题，未能较大限度发挥柑橘特色产业的增收潜能。项目全县的2万亩成龄柑橘果园进行水系和道路系统等配套，促进我县老柑橘果园提档升级，提升老果园的产量和品质，增加果农收入。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1.2000年以前建设的果园，果园连片规模要求150亩以上，柑橘树龄要求30年以下，具有明显区位优势。

2.2008年、2009年建设的投资标准低的果园。
（二）申报对象

柑橘规划区内柑橘果园业主（含大户、农业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申报数量

全县改造面积2000亩。

（四）建设内容

配套完善老果园的蓄水池、灌溉管网的铺设以及果园内道路系统建设等。
（五）建设期限

1年。
（六）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重点支持果园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先建后补，验收合格后每亩果园补助600元。
三、有关要求

在提供实施方案的同时，还需提供项目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一）果园土地流转合同（盖鲜章）；

（二）申报时，应将承包经营的果园范围勾绘在1:1万的地形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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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果园基础设施完善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完善果园基础设施，提升柑橘果园管护水平，促进我县柑橘果园提档升级。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1、加工柑橘优质原料基地果园;

2、集中连片面积在500亩以上。

（二）申报对象

双桂镇、新立镇的柑橘合作社。
（三）申报数量

 全县3个。

（四）建设期限

     1年。
（五）建设内容

配套蓄水池、铺设相关管道以及果园内道路系统建设。

（六）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重点支持果园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先建后补，验收合格后每亩果园补助200元。

三、申报要求

在提供实施方案的同时，还需提供项目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一）果园土地流转合同（盖鲜章）；

（二）申报时，应将承包经营的果园范围勾绘在1:1万的地形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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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高大树形培育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忠县柑橘产业发展是在引进美国施格兰公司才发展起来的，其推广运用的技术也是运用美国的高大树形和低密度栽植技术方式，为了真正与美国技术接轨，按照县政府分管领导的意见，在涂井乡2000年度建设的柑橘果园基地内，选择离地条件好的地块，通过采取隔株间伐的方式，将柑橘果园建设的株行距变成6米×5米，每亩栽植密度变成22株，再通过采取修剪等技术措施，培育高大柑橘树形，为提高柑橘单产和休闲旅游创造条件。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1. 果园是定植密度在45株/亩以上的柑橘基地果园，进入盛产期且树体高度在2.5米以上；

2.果园管护采取流转土地承包经营的方式且土地流转年限应在14年以上；

3. 承包经营管理果园已满1年以上，且管理规范，树体长势良好。

（二）申报对象

    长江沿岸乡镇的柑橘种植大户、公司和柑橘专业合作社。

（三）申报数量

 全县申报数量1个，集中成片20亩。

（3） 建设期限

     1年。
（四）建设内容

密闭柑橘果园的间伐、修剪，高大树形培育。

（五）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采取先建后补，项目验收合格后按照400元/株的标准给予清点赔偿给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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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橙汁营销活动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加大对派森百NFC鲜橙汁宣传，提升派森百NFC橙汁产品知名度，促进橙汁销售，解决我县柑橘“卖果难”问题，确保果农根本利益。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1.在成都地区开展橙汁产品的品鉴、推介、宣传等现场营销等活动；

2. 举行活动5次以上。

（二）申报对象

派森百橘园饮品有限公司

（三）申报数量

 全县申报1个，一次性补助8万。

（4） 建设期限

    2014年12月31日前。

（四）建设内容

在成都地区进行一次橙汁产品的品鉴、推介、广告、宣传、产品展示展览、现场营销等活动。

（五）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重点用于NFC橙汁的推介、广告宣传、展示展览等营销活动，项目开展达到效果并经验收后一次性补助8万。
2—8

柑橘产品营销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为培育柑橘营销市场，鼓励柑橘产业营销活动。根据《中共忠县县委忠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忠县委发〔2012〕33号）和《中共忠县县委办公室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忠县促进柑橘产业发展政策（试行）的通知》（忠委办〔2012〕236号文）精神，加大对我县柑橘产品的宣传，提升产品知名度，促进柑橘产品销售，解决我县柑橘“卖果难”问题，确保果农根本利益。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1.在地市级、省会城市建有NFC橙汁营销网点；

2.取得营业执照、有固定经营场所。

（二）申报对象

派森百橘园饮品有限公司

（三）申报数量

 全县申报4个。

（5） 建设期限

    2014年12月31日前。

（四）建设内容

柑橘产品推介、广告、宣传、展示展览等。
（五）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开展柑橘产品的现场营销等活动；品牌打造、产品推介、广告宣传、展示展览、营销网点建设等。补助资金额度按照《中共忠县县委办公室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忠县促进柑橘产业发展政策（试行）的通知》（忠委办〔2012〕236号文）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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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风险防范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根据中央一号文件关于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这一宗旨，为了确保我县果农的根本利益，防治出现果贱伤农的情况，特设立柑橘风险防范基金项目。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具有调控全县柑橘产业发展风险的手段和措施的管理部门。

（二）申报对象

忠县果业局。

（三）申报数量

 全县1个。

（四）建设期限

     1年。

（五）建设内容

     当柑橘市场价格过低或者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柑橘生产者以及销售、运输、加工等生产环节严重亏损时，由风险防范基金对其进行补助。
（五）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资金主用于柑橘生产、销售、运输、加工等环节补助，项目补助资金300万元。


